
环境与能源学院

2026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复试流程

一、复试前准备

复试采用现场复试方式进行。考生务必在来校报到前完成复试准

备工作。

1.复试名单、复试要求、注意事项等请查看学院主页相关通知

（http://www2.scut.edu.cn/cese/）。

2.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及时登录学校研究生招生系统下载打印

复试通知书，根据系统要求提交本人身份证、学生证或毕业证（学位

证）等资格审查材料扫描件，并根据复试通知要求做好复试前相关准

备工作。

3.考生须密切留意学校及学院发布的相关信息，保持各类联络方

式畅通。

二、现场报到及资格审查

1.时 间：4 月 12 日 9:00-10:00

2.地 点：广州市番禺区华南理工大学大学城校区教学楼

A3-202

3.资格审查：

（1）考生须凭复试通知书按时进行资格审查。

（2）应届生须持学生证、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、大学成绩单原

件。

（3）往届生须持有毕业证（学位证）、有效期内的身份证件、

大学成绩单原件（或加盖档案单位红章的成绩单复印件）。

未参加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参加复试。



三、复试

1.复试流程

（1）专业课考核：4月 12 日 10:20-12:20，教学楼 A3-202 和

A3-203，请考生务必提前 10分钟到达考试地点，根据考试安排凭本

人身份证及复试通知书参加笔试，手机、电子手表、平板及笔记本电

脑等电子产品不得带入考场。考生须及时到达考场，考试开始 15分

钟后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。

（2）面试：4月 13 日 8:40，考生凭本人身份证及复试通知书在

环境楼 B4-215 查看面试分组，根据分组安排集中候考，集中候考期

间考生不得中途离开，手机、电子手表、平板及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

品全程集中保管。小组内考生面试顺序将现场抽取，请考生及时到场，

8：55 起，迟到考生不得入场。候考时间可能因复试进度及本人排序

略有不同，请考生提早做好行程安排，预留充足的候考时间。面试期

间，考生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引，依次到达面试考场，等待面试正式

开始。面试结束后，考生携带本人全部物品离开考试区域，不得在考

场附近逗留。

2.复试内容

（1）专业课考核（100 分）

根据 2026 年硕士生招生专业目录公布的复试科目进行，各科目

考试大纲可在学校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页面查看，具体可登录华南理

工大学研究生招生网

（https://yanzhao.scut.edu.cn/open/Master/Zsml_view.aspx）点

击科目名称查看。

（2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100 分）



时间 5分钟。口语测试题由考生抽签作答，评委和考生进行口语

交流，根据考生表现综合独立评分。本项测试与综合素质与专业知识

考核同时进行。

（3）综合素质与专业知识考核（100 分）

时间 15 分钟。考生准备 5 分钟以内口头汇报，汇报内容包含个

人简介、学习工作经历、各类获奖情况、毕业论文选题及摘要、科研

实践经历和成果等。汇报完毕后考生现场抽取研究方向并按评委要求

进行作答，此后评委和考生进行现场问答交流，评委根据考生综合表

现独立评分。

四、成绩计算办法

复试成绩=专业课考核成绩×30%+综合素质与专业知识考核成绩

×60%+外语听说能力测试成绩×10%（四舍五入，保留 2位小数）

总成绩＝初试成绩×50%+复试成绩×50%×5（四舍五入，保留 2

位小数）

五、成绩公布、师生双向选择

1.4 月 14 日起，考生通过我校研究生招生系统查询本人复试成

绩、总成绩及排名。考生对本人成绩如有异议，须在规定时间内以书

面形式实名提出。

2.4 月 14 日上午，《导师录取意见表》、体检表、导师招生计

划及导师联系方式将公布给考生，复试成绩合格且成绩排名在招生计

划范围内的考生自行联系导师，进行师生双向选择。确定导师的考生

请在 4 月 15 日下午 17 点前，将经接收导师签字确认的导师录取意见

表交到环境楼 B4-209 房间吴老师处。

3.4 月 15 日，考生凭体检表到五山校区校医院参加体检。体检

完成后考生将加盖医院公章的复试通知书交环境楼 B4-209 房间吴老



师。不参加体检或者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新生入学后将进行体检

复查，若有弄虚作假者取消入学资格。

4.拟录取考生名单确定后将在学院网站公示，公示时间 3 个工作

日。

六、录取原则

1.录取工作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的原则进行。

2.分专业按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序（总成绩相同时，按

复试成绩、复试成绩中的综合素质与专业知识面试成绩、专业课考核

成绩依次排序确定），依据招生计划数确定师生双选名单，根据师生

双选结果确定拟录取名单。如有考生放弃或计划调增，顺次递补。

3.复试成绩不合格（四舍五入取整数低于 60分）者不予录取。

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4.凡拟录取为定向就业的考生，须按要求签订“协议书”。未签

订协议书的，不发放录取通知书。

5.凡拟录取为基地计划的考生，须在签订双选表时同步签订《知

情同意书》（一式四份，由拟录取考生、导师、学院、研究生院各留

存一份），未签订视为自动放弃本专业录取资格。

6.拟录取考生若放弃报考专业的录取，申请调剂其他专业，须按

照调剂复试要求进行，不得直接录取到调剂专业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1.学院研究生招生联系电话：020-81182709

2.考生如对复试工作有异议，可通过以下途径反馈：

学院纪委：hjxf@scut.edu.cn

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：adyzb@scut.edu.cn


